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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

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精

神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深入推进全县生态环境领域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按照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《中

宁县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6年修订版）》

《中宁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6年修

订版）》《2026年度中宁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

工作计划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主要目的

在全县生态环境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。建立完善“一单两库”（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对象名录库、

执法人员库），并完成系统录入。在做好内部双随机监管的基础

上，年内要牵头开展 2次以上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抽查。通过明确抽查事项及内容，细化抽查方式及程序，建立

抽查工作机制，提升监管效能，强化市场主体的自觉、自律和

社会监督，实现依法监管、公平高效、阳光行政、执法有力，

创造健康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，促进生态环境领域协调稳健发

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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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计划及内容

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和抽查事项清单，统筹制定本部门年

度联合抽查计划，全年计划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 2次。

（一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（2026 年 4

—6 月）

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检查事项：1.城镇污水处理厂的

环评及验收手续是否齐全；2.企业环保设施是否正常运行；3.

废水在线监测设施是否正常运行，污染物是否达标排放；4.企业

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；5.企业自行监测报告是否达标，

监测因子是否与自行监测方案及排污许可证中的监测因子一致。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检查事项：1.持证上岗情况，培训情况，

运行台账；2.安全检查，应急预案，防护用品准备情况，管理制

度上墙；3设备运行情况，水质情况，污泥含水率和三联单，生

产计划制定，巡查记录。

牵头单位：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

责任单位：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（二）对产生 VOCs 企业和单位的监督检查（2026 年 6—9

月）

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检查事项：1.产生 VOCs 的企业

环评及验收手续是否齐全；2.VOCs的企业环保设施是否正常运

行；3.污染物是否达标排放；4.企业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放污

染物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事项：1.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的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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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：（1）查看房屋产权证明等住所证明材料，核实登记的住

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是否与实际路牌、楼层等情况一致；

（2）是否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，营业执

照是否存在涂改行为；（3）检查印章、银行账户、牌匾、信笺

等所使用的名称是否与登记注册的名称相同（其中从事商业、

公共饮食、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名称牌匾可适当简化），是否存在

擅自变更名称的行为；（4）查看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（业务）

范围、企业财务资料、对外合同等证明材料，询问相关主管人

员、工作人员了解主营业务范围是否与登记的范围一致，排查

是否存在超出登记的经营（业务）范围开展一般性经营活动的

行为。2.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检查：严厉打击制售不符合质量

标准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。

牵头单位：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

责任单位：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站、队、室要充分认识全面深化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重要意义，将其作为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、

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。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制

度和运行机制，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

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搞好统筹协调。各站、队、室要充分发挥机构改革

的整体效应，强化监管工作融合，完善条线监管，加强指导、

协调与调度，配合执法大队科室做好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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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工作的推进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责任。各科室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，要

坚持“尽职照单免责，失职照单问责”原则，执法检查人员凡严

格依据抽查事项清单和相关工作制度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，检查对象未被抽到或抽到时未查出问题，只要执法检查人

员不存在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等情形的，免予追究相关责任。


